非居民过户所需材料说明

办理过户申请业务，所需资料为（均需盖公章）：

1.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（针对单位客户）；

2.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（针对单位客户）；

4.房屋现产权人及原客户双方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，并在申请表上签字确认（如单位客户需加盖公章）；

5.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（产权人与申请新户名一致）；

6.企业单位提供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复印件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提供法人资格证书/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和复印件（针对单位客户）；

7.电费缴费结清凭证。

前往东港能源科技信息部办理过户业务时，新、老户主必须同时到场办理，防止因电力设施投入问题引发的转让纠纷。

租赁户原则上不可办理更名过户手续；个别企业租赁户因电费增值税发票原因申请过户为租赁户的，除按要求提供过户资料外，房屋产权所有人还应提供租赁协议以及用电担保协议。

所需资料为：可替代材料：

1.房屋产权证：土地证、公房租赁证、商品房买卖契约等有效证件；

2.电费缴费卡：近期电费发票、电表表号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如企业单位未办理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，可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原件和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替代营业执照（三证合一）原件和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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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一般情况下，申请过户业务，非居民应保持与用电资格主体证明材料户名一致，如营业执照。



